
外語系公告 

有關大三以下學生申請減修特殊情況 
 

 

1、 依本系 111 年 2 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5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決議，

本系同意大三以下學生如符合下列之一特殊情況者，得申請減修： 

(1) 突遭重大災害變故。 

(2) 學業成績優異，累計班排名次前 10名。 

2、 本系大三以下學生如符合上述申請減修資格者，需提供相關證明或

班排成績單，並填具切結書，明確瞭解本身修課狀況及畢業學分數

要求。 

3、 檢附本系大三以下學生申請減修切結書。（如附件） 

 

 

此 致 

     本系全體學生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國 立 嘉 義 大 學 外 國 語 言 學 系 大 三 以 下 學 生 

申 請 減 修 切 結 書 

 

    本人符合 突遭重大災害變故 累計班排名次前 10名提

出減修申請，減修後修習     學分。本人已瞭解本身修課狀況

及畢業學分數要求，往後絕無異議。 

特此切結為憑。  

 

 

 

切結人簽章：  

班級： 

年級： 

學號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 

 


